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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ST 凯瑞                          公告编号：2021-L020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亚会审字【2021】第 01140001 号），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凯瑞 股票代码 0020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琛  

办公地址 
湖北省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培公大道 201 号

（鑫港国际商贸城）C4-1 幢二楼 201 室 
 

电话 16502052227  

电子信箱 1867678148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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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通过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及荆门恒晟瑞通煤焦贸易有限公司向洗煤厂、煤炭经销商采购客户需求的各

类高、中、低硫等煤种对外销售以赚取贸易差价。公司自2019年开始开展煤炭贸易业务，目前处于发展阶段、体量较小，行

业占比较小。本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总额法确认煤炭营业收入29,398.02万元，按照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1,211.93万元; 

2.公司控股孙公司龙智物业通过对外出租工业园区实现租赁业务收入，本报告期内，龙智物业实现租赁业务收入1,168.68

万元。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6,513,668.41 15,326,699.97 72.99% 25,035,58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486,650.20 8,541,181.02 -2,470.71% -250,224,48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9,733,566.73 -20,221,597.82 -887.72% -242,877,395.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00,200.29 338,873.03 1,759.16% -6,624,518.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505 0.0485 -2,472.16% -1.4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505 0.0485 -2,472.16% -1.4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74% -4.61% -256.13% -388.7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03,056,088.75 602,762,810.19 -33.13% 434,331,74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8,902,000.81 23,584,649.39 -858.55% -189,474,492.4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044,886.28 8,496,882.94 5,425,614.60 5,546,28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1,589.70 1,689,343.42 247,974.91 -206,655,55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544,072.73 2,308,436.39 -55,625.40 -204,530,4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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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0,174.85 2,682,218.36 3,537,236.23 1,180,920.5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8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85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第五季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3% 14,487,000  冻结 14,487,000 

王健 境内自然人 5.00% 8,794,600 8,794,600   

林楚瑜 境内自然人 3.79% 6,662,800 6,662,800   

陈庆桃 境内自然人 3.07% 5,409,600    

保成鼎盛国际

贸易(北京)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5,280,000 5,280,000   

王晶 境内自然人 2.70% 4,758,378    

赵睿 境内自然人 2.01% 3,536,400    

林振中 境内自然人 1.93% 3,399,000    

谭振华 境内自然人 1.17% 2,062,500    

临汾天亿乐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1% 1,779,500 1,77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健先生实际控制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成鼎盛”），王健先生

与保成鼎盛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保成鼎盛与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世天”）

唯一股东、实际控制人毕经祥共同设立临汾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世天与

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智能源”）共同向凯瑞德赠与资产，构成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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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李相阳为龙智能源实际控制人，其法律意义上的一致行动人林楚瑜持有凯瑞德 3.79%股

权。综上，上述股东中，王健、保成鼎盛、林楚瑜及临汾天亿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第五季商贸及恒晟瑞通开展煤炭贸易业务、通过龙智物业开展租赁业务。同时，公司对外积极开拓

新业务、积极推进司法重整事项以实现公司可持续经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51.37万元。具体如下： 

1.业务拓展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在原有煤炭贸易业务基础上做大做强，同时积极开展物业租赁业务。2020年度，

公司通过子公司第五季商贸及荆门恒晟瑞通开展煤炭贸易业务，按照总额法实现煤炭营收入29,398.0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实现98.43%的增长；按照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1,211.93万元，与上年同期如按净额法确认的收入相比实现62.46%的增长，推

动了公司煤炭业务快速发展；同时通过孙公司龙智物业开展物业租赁业务并实现租赁业务收入1,168.68万元，拓宽了公司的

盈利渠道、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2.内部治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2019年审计存在的各种内控缺陷等事项，积极采取各项措施进行改进和完善，一方面加强完善公司

的印章用印程序、子公司的管理，从内部管控上减少和消除因用印不规范、子公司管控不当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努

力消除历史遗留风险，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推动消除公司退市风险，积极配合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工作、推动案件

在2020年上半年结案，至此，公司前期立案调查事项给公司可能造成的退市风险已消除。 

3.战略合作方面。 

为推动公司战略转型、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公司与湖北荆门市人民政府签订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积极践行董事会的决策，努力与湖北、德州两方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目前已将公司注册

地址迁至湖北荆门并完成工商注册，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荆门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及《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后续公司管理层将继续积极推进与荆门市人民政府的战略合作事宜，全

力推动公司实现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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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法重整事项。 

    2020年12月，公司收到债权人向公司注册地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司法重整的通知，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积极应对并进行对外披露，后续公司将依照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在当地政府的组织协调下全力配合债权人的司法重

整需求，争取早日获得重整批准，顺利开展完成公司的司法重整，彻底帮助公司摆脱经营困境、实现重生。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煤炭贸易 12,119,288.31 -641,752.02 100.00% 62.46% -1262.44% 0.00% 

租赁服务 11,686,762.48 9,931,439.7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1,118.70万元，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开展租赁业务所致。 

营业成本：本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期减少541.70万元，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减少互联网业务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报告期净利润较上期减少21,102.78万元，主要系公司对应收类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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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概述： 

（1）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发布后，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2）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3）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根据上述会计准

则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前后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7年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及2019年印发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执行。

其他未变更的部分，仍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主要变更的内容如下： 

（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

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主要变更的内容如下： 

（1）重新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明确了货币性资产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

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权利； 

（2）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

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等。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主要变更的内容如下：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做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

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

原则； 

（3）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4）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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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二、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前后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与收入有关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 2006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应用指南》及其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新收入准则。同时不再继续执行财政部 2006 年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应用指南》及其相关规定。 

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

主要体现为： 

1.将现行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收入模型统一为客户合同收入模型。 

2.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根据履约进度判断在某一时点或某一时间段内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

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3.明确了合同交易价格的确定方法，以及如何分摊至各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 

4.以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6.明确了客户收入合同成本的构成。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公司适用新收入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

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

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及对公司的影响 

1.变更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

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

新的租赁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时间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3.变更前后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

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执行。 

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新租赁准则完善了租赁的定义，增加了租赁识别、分拆、合并等内容。取消承租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分类，要求对

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改进承租人后续计量，增加选择权重估和租赁变

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丰富出租人披露内容，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有用信息。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按照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将在编制2021年度及各期间财务报告时，根据首

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及对公司的影响 

1.变更原因 

因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发生变化，公司现行“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中按照账龄分析法（3年以内

5%、3年以上60%）的计提比例已不能合理反映现有的煤炭贸易业务及租赁业务所形成的的应收款项未来预期信用损失，公司

出于谨慎性原则，拟参照同行业的应收类账款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对公司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

比例进行调整，并在以前年度应收款项实际损失率以及对未来回收风险的判断及信用风险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预期损失

率并据此计提坏账准备。 

2.变更时间 

该会计估计变更自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 

3.变更前后会计估计的变化 

变更前会计估计内容：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且在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应收账款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

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款项计提比例作

出最佳估计，参考应收款项的账龄进行信用风险组

合分类。  

按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对照表计提。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比例如下： 

账龄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5% 

1至2年 5% 

2至3年 5% 

3至4年 60% 

4至5年 60% 

5年以上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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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会计估计内容： 

本次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变更只涉及应收款项中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对于单项金额重

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仍保持原有坏账准备会计估计。按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信用风险确定组合的依据及计提坏账的方法： 

组合2 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款项计提比例作出最

佳估计，参考应收款项的账龄进行信用风险组合分类。 

账龄分析法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损失准备的应收款项，不同账龄段的预计信用损失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其他应收款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含1年，下同） 5% 

1至2年 10% 

2至3年 30% 

3至4年 50% 

4至5年 80% 

5年以上 100% 

4.本次会计政策估计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

行会计处理，无需对以往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2020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经公司测算，会计估计变更后，预计影响2021年坏账准备计提增加1,471.70万元，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471.70万元。如果以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测算，对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数

为减少净利润30.77万元，未超过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50%，未超过2020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的5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荆门恒晟瑞通煤焦贸易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燕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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